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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媒體的共性

數位出版與數位電影的相遇

萬麗慧 ◎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跨進數位時代，媒體的界線似乎已經模糊不清，什麼是數位出版？什麼是電子書？什麼是

遊戲？什麼是電影？什麼是電視？這些在過去我們能毫不猶豫區分的不同媒介，如今我們已無

法清楚的區別。一部融合影音的電子書，還是書嗎？一部有互動效果的書和遊戲的差別何在？

又數位出版包括所有的電影、音樂等影音產品嗎？這樣的紛亂清楚的表現在世界各國對於產業

價值的統計上，同樣是數位出版，各國的範圍其實不盡相同。於是，當出版界的朋友都在討論

電子書的相關問題時，在臺北電影節的一場研討會上，其間討論的問題，竟也和電子書發展中

的相關問題有著驚人的相似度，這是意外也不是意外。

  數位出版 VS. 數位電影

面對電子書的衝擊，有人開始大聲疾呼紙書的種種好處，其中一種最眷戀的說法，莫過於

書的質感，用手翻閱的感覺、淡淡的墨香……等；同樣的在電影的領域裡，也有導演堅持用底

片創作，認為唯有底片才能顯現出細緻的美感。出版界在問紙到底會不會消失？電影界則在問

底片會不會消失？ 2012 年 1 月，柯達宣告破產，更加深此憂慮。但就在底片和數位交界之際，

卻也有導演認為非數位電影無法展現自己作品的質感，甚至要求影展的影評人一定都要去看

數位版，才能知道電影的精采處。曾執導過《教父》的法蘭西斯．福特．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這位國際大導演，年事已高，面對數位電影的來襲，決定投身數位電影的創作，但他

的年輕女兒蘇菲亞．柯波拉（Francis Sofia Coppola）卻堅持要用底片創作。臺灣知名導演孔玟燕

則直接說出，沒錢就用數位，有錢就用底片。這些事情不禁讓我們懷疑，所謂紙、底片真有數

位不可取代的美感，還是其實他們是各有千秋，只是現在的人可以依自己的需求，隨心所欲的

選擇，而不必像過去讀者是被有限的載體限制和選擇。

  跨界的兢爭與合作

因為數位科技帶來的媒介融合，在電子書的市場，如今不只有傳統的出版社在競爭，科技

公司、電信公司、硬體製造商、遊戲業者等，都紛紛加入戰局，並以各種競合關係搶食數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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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這塊新興的市場。在數位電影的領域也是一樣，《木偶人：BBS 鄉民的正義》（以下簡稱：木

偶人）電影導演林世勇，其實就是從動畫界涉足數位電影的工作，《木偶人》是一部真人與動

畫、現實與虛擬交織的電影，林世勇表示動畫的幕後工作其實十分繁瑣，每秒鐘的畫面背後是

24 格畫面，因此最後在成本的考量上他們只得增加真人演出的部分；而孔玟燕也是從廣告事業

跨足到電影的拍攝。

  面對選擇，堅持自我

當跨界和媒體的融合已經是數位時代的常態，過去對於紙書的美感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App Works 創辦人林之晨先生表示，過去在製作紙書時很多編輯對製作品質的要求有絕對的美

感，因為當載體是紙本時，編輯只有一次出手的機會，但在數位時代，更常面對須不斷更新的

做法，系統要升級，產品也要升級，甚至可以說數位編輯是在消費者的即時回饋中不斷對產品

做出修正，在數位的時代，沒有完美的產品，因為永遠有更好的可能。導演陳宏一是一個不斷

向視覺的可能性挑戰的人，他表示從 2D、3D、4D……，到全螢幕，隨著科技的快速進步，電

影的美學也不斷的改變。但即使現在不論是電子書和電影都和讀者或觀眾有了更多互動的可

能性，但在看電子書時有人仍特意選擇無影音效果的 PDF 版，城邦文化生活旅遊事業群手機

行動內容編輯部林士益總編輯及林之晨都分享了自己的經驗，認為當自己需要的是內容的知識

時，過多的影音和互動效果只是干擾。同樣的在看電影的時候，也有不少人表示就是想靜靜的

看一部電影，過多的互動是干擾，不是加分。對於這樣的看法，陳宏一導演則認為，數位科技

在改變，觀眾看電影的習慣也應該要改變，不要總是被電影主導，要學會自由的思考，堅持做

自己。被動接受，與主動尋找，原本是兩種不同的學習狀態，只能說數位科技提供了消費者更

多的學習方式，隨著不同消費者的需求，人們可以任意選擇對自己最好的方式，兒童的學習也

許互動的效果會比較好，研究資料的閱讀也許更適合靜態的呈現，特效電影則當然是愈真實愈

好，藝文電影也許還是安安靜靜比較深沉。數位時代的生活，應該是由人們去選擇技術，而不

是被技術所控制。

  尋找會說故事的人

陳宏一認為，不斷進步的技術，有時候就像是玩具，人們嘗試使用它，但不久可能它又被

其他的技術所取代，在快速的變動中，他的電影《消失打看》想問的是什麼才是不會消失的？

孔玟燕表示，善於說故事比什麼都重要。目前幾乎無論是文學、電影、電視、動畫等，每個領

域最缺乏的人才依舊是寫腳本的人才。陳宏一認為，現在分工很細，只要有好的故事，一定能

找到好的工作人員，幫忙處理其他技術上的問題。這讓所有技術上的表現都回到了原點，長久

以來不少表現亮眼的電影、電視、表演等作品都改編自成功的文學作品，但卻少有成功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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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編自其他著作權類型，原因不外文學作品對於人性的深刻描寫，是其他媒體所不能及的。

因此，雖然近年數位科技幾乎主導了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進程，但是真正讓數位內容產業得以

迅速發展的終究還是本於最單純的文學作品。數位內容產業的進步關鍵不在數位技術，好的創

意或好的故事仍是所有商品形式的源頭。

  好通路勝過好產品

林之晨的工作是為一家投顧公司尋找投資標的，他表示評估一個企業的標準有很多面，團

隊能力、品牌力都是重點，但更重要的是通路能力，「好通路勝過好產品」。去年 7-ELEVEn 推

出了自有品牌 7-select，他們不用特別做廣告，或是做的特別好吃，就能創造出不錯的銷量，正

是因為他們擁有好通路。當數位內容的產品愈來愈多，最後在 APP store 上只有前幾名的產品能

被能注意，但 APP store 內的排名並不是數位內容製造商可以控制的，因此要去追求排名是不

可能的，且不用說排名前面的一定是遊戲產品，更不會是電子書這類原本就屬小眾的產品。但

傳統出版社仍有自己的利基，就是將出版社或作者多年累積下來的忠實讀者、社群粉絲的購買

力，透過連結或是其他方式，轉換到數位平臺上消費數位形式的產品。他認為傳統出版社如果

想要在數位內容產業上和其他類型的科技業者競爭，這應該是最大的優勢。在數位電影方面，

資深電影人李亞梅也表示，數位時代創作的成本門檻愈來愈低，但在電影行銷費用的投入上確

是愈來愈高，她鼓勵有興趣投入相關行業的人，確實可以藉由方便的軟體和設備多做練習，但

如果要正式跨入電影產業，門檻其實是比過去更高的。《生命無限公司》導演盧泓表示，他學生

時代所學和電影並無關係，但因為喜歡電影就自己集資拍攝電影，《生命無限公司》的製作費用

主要是靠政府補助，其他資金則是自己努力向各方籌集而來，為了省錢，在電影中的場景能省

則省，因為每一個場景的燈光和佈置都得重新來過，成本也因此會增加。但好不容易片子拍好

了，也入圍了 2011 年的義大利影展，如果要發行就要再投入 200 萬元，實在沒有更多的錢，所

以該片並沒能在國內任何的電影院上映，收入就只有賣斷亞洲 DVD 發行權的區區 5 萬元。對導

演而言唯一的安慰大概是，該片在首映後隔天即看到大陸有盜版出現並放在網路上供人下載，

這表示對於這部電影大家是喜歡的，還有盜版的價值。

這樣的情節，讓人訝異卻也不意外，很多優秀的國片屢屢獲得國外重要影展的大獎，但在

國內卻不為人知，或是上映沒多久就旋即下檔，通路的成本實在太高。沒有好通路就不可能有

交易行為產生，也就不會產生經濟價值，讓更多人得以繼續投入相關產業。也無怪乎，在數位

時代大多數人高喊「內容為王」的時候，不少精明的商人更看重的是「通路為王」。

太極影音副總經理楊宗哲表示，文化商品原本有地域性，要出去不容易，別人要進來也

難，當初為了要打進國際市場，公司就直接到美國設立辦公室，透過每次的談判與合作學習到

寶貴的經驗。其實，類似的作法在大陸的出版社也已經執行，透過國際出版社員工的互換學習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31民國 10 1 年 3 月號第 1 5 9 期

或出版品的共同合作，都能習得寶貴的經驗，相較之下，臺灣的出版社多半屬於中小型企業，

在財力和人力上都顯得不足，網路搭建出全球市場的商機，卻也同時迫使企業面對全球的挑

戰。「阿奇八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數位內容平臺創辦人黃美月表示，目前過度倚靠 APP store

這類國外銷售平臺去販售產品會有潛在隱憂，因為會員的資料都掌握在國外的平臺商手上，而

不在國內內容生產商身上，但會員的消費資料其實對於日後產品的修正和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又如果日後該平臺商要進入臺灣市場，也會因為擁有這些消費資訊會變得十分容易，因此臺灣

一定要發展自己的數位內容平臺。

  日形複雜的數位版權授權

一個創意，要透過一連串的產製過程，才能變成了產品，就有了可供交易的實體，才能透

過交易產生經濟價值。而這其間的每一個過程其實都涉及到著作權的授權。以出版社為例，要

出版一本紙本圖書，出版社必須取得原作者的授權，才能進行製作和銷售，而如果是電子書，

不論是書的製作或是銷售同樣也都需要經過作者授權。但目前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授權的

形式已經不像過去受限於紙本和印刷時的單純，多半只集中於不同語種、精裝、平裝等不同版

本，數位時代跨媒介影音融合的特性，讓授權變得複雜，另一方面對於授權後的利用和保護機

制也很難掌控，買賣雙方對於科技的懼怕及對人性的不信任，讓原本在數位時代可以更快速達

成交易的契機始終沒能出現。據了解，日劇近幾年在亞洲地區的市佔率大幅滑落，主要也是日

劇的版權愈來愈不容易談，日本對於盜版的疑慮很高。這樣的顧慮確實不是沒有原因，臺灣的

偶像劇在大陸就經常被盜版，偶像劇《就想賴著你》在臺灣才剛播出，就已經登上大陸「土豆

網」，三立電臺自然要向對方提訴，但沒多久就發現三立和土豆網開始有了合作機制產生，也就

是以後只要是三立的偶像劇，都可以通過合法授權在「土豆網」上供人下載播放，所謂「打不

過就合作」多少還能有點收入。

在電子書的市場上，對電子書製作的業者而言，大部分的業者會視電子書製作的複雜程

度，給予著作權人不同比例的版稅，或是以共同持有著作權的方式進行。黃美月表示，如果是

簡單格式的電子書，因為格式轉換容易，作者的版稅比例就會比較高，但如果是影音互動效果

豐富的電子書，因為製作成本十分高昂，公司多半會考慮和原著作人共同持有著作權，這樣才

能靠日後的收益打平製作的成本。楊宗哲也表示，公司的發展策略之一就是要握有著作權，當

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著作權，此外，太極也要求自己的產品內容要具有永續生存的價值，並

整合一流國際人才，保持技術上的領先優勢。

  跨越傳統出版與數位出版的鴻溝

如何跨越阻擋買賣交易達成的因素，讓數位內容產業能因為更多交易產生更多的好商品和

數位媒體的共性—數位出版與數位電影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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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價錢，除了科技能做到的努力，最終的關鍵可能還是在於法治精神的提升。科技從來不是完

美的防護網，有人可以製作，就有人可以破解，關鍵在破解的經濟價值夠不夠大，值不值得破

解。因此，與其不斷投入更多的成本在數位保護 DRM，不如從重新思考商業模式和提高銷費者

的法治精神著手。APP 的低價銷售策略、手機來電答鈴下載的無感消費，甚至使用者免費的商

業模式未來都可能是成功的模式，過分違背人性的律法終究只是空中樓閣。而在一個法治素養

過低的社會，要從事任何商業交易行為都要負擔極高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最終抑制了交易市場

的蓬勃，並阻礙了創意繼續發展的可能性。

著作財產權的目的主要在獎勵更多創意的產生，而不是以給予著作權人最高的報酬為目

的，著作人的財產權和使用者的合理使用權的拉鋸，一直在著作權法的發展史中不斷上演，而

且會一直持續下去。愈來愈多人體認到 DRM 的無效。最終帶領人類跨越傳統出版與數位出版

授權鴻溝的關鍵，可能還是要回歸到著作權法成立時最初鼓勵創作的精神。  


